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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法上一至为重要的制度。而我国立法对善意占有人权益

的保护不周，尤其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善意占有人的权益

常常受到侵害。善意取得制度应注意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

脱离物，在立法上宜采“中间法立场”，兼顾所有权保护与

交易安全，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在立法技术上，采“例

外规定主义”。 关键词 占有委托物 占有脱离物 盗赃物 善意

取得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历史由来 善意取得，为近代以来大

陆法系、英美法系民法上的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其涉及所

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价值衡量问题。我国学界通说认为，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

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

善意，则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

让人返还。（1）从所有权保护的立场来说，所有权不能因他

人的无权处分而消灭，所有权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受

让人应向让与人依其法律关系寻求救济。但是如果绝对贯彻

所有权保护的原则，会大大增加交易的成本，交易活动必大

受影响。善意取得制度的执行能保护交易安全，有利于社会

经济秩序的稳定，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 一般认为，善意取

得制度，渊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近世以来为

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吸收罗马法的善意要件而逐渐生成发

展起来的。（2）在日耳曼法中，因为物权观念与物权制度不

发达，甚至近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观念也未形成，有关物之



归属与利用的关系委之占有（Gewere）法体系调整。在此占

有法体系下，占有与本权系不可分离的结合体，由占有一面

观之固为占有，但就另一面观之则为本权（3）。因此有学者

称日耳曼法的占有为权利的外衣。“以手护手”原则是一项

物追及制度，但它也是对绝对的物追及制度的一项限制。依

据该原则，占有是权利的外衣，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

产的所有人，而对动产有权利者，也须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

以表现。因此，有权利者未占有其物时，其权利效力便因此

而减弱。权利人任意将自己的财产转让与他人占有的，只能

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果占有人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

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而只能请求转让人赔偿

损失。后世的法国民法、德国民法等皆借助“以手护手”原

则形式上的便宜，而发展出善意取得制度。1804年的《法国

民法典》在时效中规定，善意占有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取得

所有权，其判例法确认了“公共市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任何人在市场上购买物后，如果受到第三人的追夺，原所

有人只有按公平市价给买受人补偿后，才能要求其返还其财

产。《美国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

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

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

，则不论卖方的货物从何而来，即便卖方是偷来的，善意买

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4）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

》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

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

得货物完全的权利。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权利的确认。 我



国迄未制定民法典，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也未明文

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是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

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由于适用善意取得

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

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

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益攸关。因此应该在民事立法和

司法实践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设定严格的要件。我国著

名民法学者王利明先生认为，在物权变动中，适用善意取得

必须满足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受让人通过交易从转让处取得

财产；二是转让人须为无权处分人；三是标的物须为动产；

四是受让人善意受让动产的交付。（5） 二、刑事司法实践

中对善意第三人占有盗赃物的处理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

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财产的流转无时无刻不在

进行。在刑事案件特别是侵财型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常

将犯罪所得赃物以正常的交易价格出卖或用以抵偿其所欠的

正当债务，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购买

或接受该物品，这就形成了刑事案件中“盗赃物的善意取得

”。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当公安机关追查案件中盗赃物的下

落和去向时，常常会遇到赃物已被犯罪嫌疑人通过民事流转

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合法占有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只要

赃物仍然存在，公安机关的一般作法是以其是赃物为名予以

收缴，然后返还给被害人或上缴国库。这就导致公权力与私

权的冲突，也现实在提出了在物权变动中对善意取得赃物的

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的问题。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

案件过程中，涉及到对赃物处理的法律条款分别有： 1、《

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4条； 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第85、86、87条；（以下简称《程序规定》） 3

、公安部会同“两高”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

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第6条；（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 4、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5、“两高”、公安部和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

的规定》第12条； 6、《票据法》第12条。 仔细研读上述法

律条款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刑事法典中至今没

有对善意取得的赃物的物权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善

意取得制度上却是一个逐渐认识和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近年

来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文件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有肯定性倾

向的规定。在1965年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在办案中已

经查实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该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

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缴；对买主确实不知

道是赃物的，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原价将原物

赎回或赔偿损失，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

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卖主双方具体情

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从规定中可以看出，对善意第三

人的权益，法律是有所考虑的。只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

关为保证刑案的顺利查处，使证据扎实可靠，往往过于注重

对赃款赃物的追缴而忽略了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时的法律状

态。这不仅侵害了第三人合法的民事权益，破坏了交易的安

全，使民事流转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有

序的发展；同时也容易出现违法办案、执法不公的情形，影

响警民关系。而在近年来先后出台的一些法律文件中，则对

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有着更为明确的界定。如最高法院



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1条“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

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

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再如“两高”、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

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对明知是

赃车而购买的，应将车辆无偿追缴；对违反国家规定购买车

辆。经查证是赃车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开事诉讼法第110

、114条规定进行追缴和扣押。对不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结

案后予以退还买主。”《票据法》第12条“以欺诈、偷盗或

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

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从以上零散的规定中可

以看出司法解释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这对于我国法律最终

确立善意取得制度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三、我国设立对盗赃

物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模式 传统民法认为，区分占有委托物

与占有脱离物，是近现代各国民法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

前提。占有委托物，是指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

之物；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

有之物。此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善意取得的

法律效果，即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脱

离物则不尽然。盗赃物属于占有脱离物。所谓盗赃物，指以

盗窃、抢夺或强盗等行为夺取之物，因诈欺、侵占或恐吓取

得之物，不属盗赃物。（6） 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是否发生

善意取得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善意取得，各国有不同的立法

例。《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1项规定，从所有人处盗窃的

物、所有人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丢失之物，不得依第932条



至934条有关善意取得之规定取得其所有权。可见德国民法原

则上不承认受让人善意取得盗赃、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所

有权。而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于盗赃等占有

脱离物，所有人在一定期间得予以回复。所有人在一定期间

内不为回复时，受让人即确定地取得动产所有权。日本民法

第193条规定，占有物为盗赃或遗失物时，受让人或遗失人自

被盗或遗失之时起二年内，得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瑞士

民法第934条：因动产被盗窃、丢失或因其他违反本意而丧失

占有的，得在丧失的5年期间内请求返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第948条和第949条规定：善意取得之动产如为盗赃或遗失物

时，丧失动产之被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时起2年内

，得向占有人请求回复其物。由此可见，日本、瑞士和我国

台湾地区就盗赃、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之善意取得采“例外

规定主义”。 以上各国和地区民法所以赋予占有委托物与占

有脱离物以不同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其理由主要在于：

动产脱离其真正所有人，而由让与人占有，不是出自所有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所有权无论何时何地均有受到普遍保

护的价值，以及维系社会的财产归属秩序，故原则上应使受

让人不得取得动产所有权。但占有委托物是因所有权人的意

思占有动产，所有人自己因创造了一个可使第三人信赖的状

态，对交易安全产生危险，故理应承担其动产被他人无权处

分的不利益。因此占有委托物一旦具备善意取得之要件，便

可发生善意取得之适用。反思我国现行法对占有盗赃物等占

有脱离物的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存在一

些法理上混淆不清的地方： 一是没有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

脱离物。占有委托物，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脱离物



，则根本不发生善意取得或仅于一定条件下发生善意取得。

上述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考虑二者区分的意义，以致于《票

据法》有关条款中将“欺诈”与“偷盗”手段取得的票据法

律后果等同处理；《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

规定》第18条的规定，将“侵占”、“诈骗”等行为与“盗

窃”、“抢劫”等手段取得的赃物等同处理，明显混淆了占

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的概念。 二是没有区分盗赃物善意取

得的地点及盗赃物的种类。为兼顾所有权人的利益，笔者认

为，我国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的善意取得的立法应采“例

外规定主义”。即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一般不发生善意取得

，只有当盗赃物系从拍卖行及其他公开市场上购买时，或者

盗赃物系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时，才发生善意取得。 三是

没有规定所有人的回复权利和回复期限。除了从拍卖行及其

他公开市场上购买所获得的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等盗赃物

外，其他盗赃物不发生善意取得。所有权人有权从占有人手

中回复其物。上述《暂行规定》顾及到了盗赃物所有权人的

权利，但没有考虑到占有人获得盗赃物的场所及种类，也没

有规定所有人的回复权利，而《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

动车案件的规定》根本没有盗赃物所有权人权利的内容，只

注重保护善意占有人的权利，只注重保护财产的交易的动态

安全，而彻底舍弃了财产所有权静态安全的保护。显然是从

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善意取得之承

认，表明法律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静的安全而保护

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近现代各国立法政策对于“静

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予以不同的权衡、分配的结果是民

法善意取得的“极端法立场”与“中间法立场”其中，“中



间法立场”，属于同时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

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保护的折衷立场。（7）我国立法也

应采“中间法立场”，即应区分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

对占有委托物，原则上适用善意取得；对占有脱离物，除以

流通物如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得绝对适用善意取得外，一

般不适用善意取得。同时，在立法技术上采“例外规定主义

”，即一般占有盗赃物得在一定期间内无偿回复其物，否则

逾此期间，占有人即确定地取得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的所的

权，但对金钱、无记名有价证券不得请求回复。 2002年底提

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第一次确认了善意取得制度。草案对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即时取

得所有权所应具备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受让人

在转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并且该动

产或不动产所有权是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的；其次，转让

的不动产已经登记，转让的动产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第三，

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转让，而且转让合同不属于无效或者

被撤销的。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有善意取得，草案规定，

善意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买盗窃

物、遗失物等，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可以向无处分权

人请求损害赔偿，不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受让人未通

过拍卖或者向不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购买盗窃物、遗失物等

，所有权人可以在丧失占有之日起两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

，也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受让人返还盗窃物、遗失

物的，可以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注：（1）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2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1989年版，第263页（3



）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第181页（4）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

版，第245页（5）王利明 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载“中国民商法律网”（6）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7）梁慧星：《中国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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